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
者重大遗漏 ，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 、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

按照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上市公司证券发行管理办法》及《关于前次募
集资金使用情况报告的规定》的要求，本公司董事会将截至 2019 年 12 月 31 日止的
前次募集资金的使用情况报告如下：

一、前次募集资金基本情况
（一）2016 年首次公开发行 A 股股票募集资金
1、实际募集资金金额、资金到位时间、资金余额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于 2016 年 10 月 14 日下发的证监许可 [2016]2352

号文核准， 本公司于 2016 年 10 月 30 日向社会公众公开发行人民币普通股
12,740,000 股，每股面值为人民币 1 元，发行价格为每股人民币 26.91 元，募集资金
总额计为人民币 342,833,400.00 元。 上述募集资金总额扣除券商承销佣金、发行手
续费、 律师费等发行费用人民币 28,842,028.96 元后， 实际募集资金净额为人民币
313,991,371.04 元（以下简称“募集资金”）。 截至 2016 年 10 月 25 日，上述募集资金
的划转已经全部完成， 募集资金已经中审众环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于
2016 年 10 月 25 日出具的众环验字（2016）010129 号验资报告审验。

截至 2019 年 12 月 31 日，本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募投项目均已结项，已累计
使用募集资金人民币 313,991,371.04 元， 尚未使用募集资金余额人民币 119.73 元
（含募集资金银行存款产生的利息并扣除银行手续费支出）。

2、募集资金存放及结余情况
经本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六次会议审议通过，本公司在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武汉东西湖支行（账号 127905615310410）、 中国民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武汉分行
（账 号 698232674）、 中 国 建 设 银 行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武 汉 东 西 湖 支 行 （账 号
42050126690800000312）、 中 国 光 大 银 行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武 汉 分 行 （账 号
38320188000194484）开设了 4 个募集资金存放与使用专项账户。

本公司开设了专门的银行专项账户对募集资金存储， 并于 2016 年 10 月 27 日
与首发保荐机构安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武汉东西湖支行、
中国民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武汉分行、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武汉东西湖支
行、 中国光大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武汉分行签订了《募集资金专户存储三方监管协
议》（以下简称“三方监管协议”），对募集资金的使用实施严格审批，以保证专款专
用。 三方监管协议与上海证券交易所《募集资金专户存储三方监管协议》不存在重
大差异，三方监管协议的履行不存在问题。

2017 年 2 月 16 日，公司因非公开发行股票更换保荐机构后，与非公开保荐机
构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武汉东西湖支行、中国民生银行
股份有限公司武汉分行、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武汉东西湖支行、中国光大银
行股份有限公司武汉分行重新签订了《募集资金专户存储三方监管协议》。

截至 2019 年 12 月 31 日止，本公司前次募集资金在专项账户的存放情况如下：
金额单位：人民币元

开户行 账号 初始存入金额 截止日余额 备注

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武汉东西湖支行 127905615310410 49,542,696.00 2019年 11月 22

日销户
中国民生银行股份有限
公司武汉分行 698232674 64,448,675.04 2019年 11月 11

日销户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
公司武汉东西湖支行 42050126690800000312 100,000,000.00 2019年 12月 27

日销户
中国光大银行股份有限
公司武汉分行 38320188000194484 100,000,000.00 119.73 2020年 4月 20

日销户

合 计 313,991,371.04 119.73

（二）2018 年非公开发行 A 股股票募集资金
1、实际募集资金金额、资金到位时间、资金余额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核发的《关于核准武汉塞力斯医疗科技股份有限公

司非公开发行股票的批复》（证监许可[2017]2322 号）核准，公司于 2018 年 6 月 5 日
非公开发行 A 股股票 26,853,709 股，每股面值 1 元，发行价格为每股人民币 23.31
元，募集资金总额为 625,959,956.79 元，扣除各项发行费用后实际募集资金净额人
民币 607,608,016.80 元。 上述资金已于 2018 年 6 月 5 日全部到位，并经中审众环会
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于 2018 年 6 月 5 日出具的众环验字（2018）010040 号
验资报告审验。

截至 2019 年 12 月 31 日，公司累计使用募集资金人民币 233,195,338.72 元，尚
未使用募集资金余额人民币 180,353,320.99 元（含募集资金银行存款产生的利息并
扣除银行手续费支出，不含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的 2 亿元）。

2、募集资金存放及结余情况
经第二届董事会第二十九次会议审议通过，本公司在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武

汉东西湖支行（账号 127905615310913）、中国民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武汉分行（账
号 678588882）银行开设了 2 个募集资金存放专项账户。

经第三届董事会第八次会议审议通过，公司部分控股子公司在招商银行哈尔滨
分行平房支行（账号 451905199010901），招商银行呼和浩特成吉思汗大街支行（账
号 471901347710202）， 招 商 银 行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杭 州 分 行 解 放 支 行 （账 号
571913263410701）， 招商银行股 份有限公司乌鲁木齐友好北路支行 （账号
991904874010301），华夏银行银川分行营业部（账号 18050000000527271），中国建设
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北京马驹桥支行（账号 11050171750000000718）开设了 6 个募集
资金存放专项账户。

本公司开设了专门的银行专项账户对募集资金存储，于 2018 年 6 月 12 日与非
公开保荐机构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武汉东西湖支行、中
国民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武汉分行签订了《募集资金专户存储三方监管协议》，公
司、控股子公司与保荐机构及银行签订了《募集资金专户存储四方监管协议》，具体
签订情况列示如下：

2019 年 10 月 25 日，本公司与子公司黑龙江塞力斯医疗科技有限公司，非公开
保荐机构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招商银行哈尔滨分行平房支行，签订了《募集资
金专户储存四方监管协议》。

2019 年 10 月 25 日，本公司与子公司杭州韵文医疗器械有限公司，非公开保荐
机构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中国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杭州分行解放支行，签订
了《募集资金专户储存四方监管协议》。

2019 年 10 月 25 日，本公司与子公司塞力斯（宁夏）医疗科技有限公司，华夏银
行银川分行营业部，非公开保荐机构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签订了《募集资金专
户储存四方监管协议》。

2019 年 12 月 11 日，本公司与子公司内蒙古塞力斯医疗科技有限公司，非公开
保荐机构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招商银行呼和浩特成吉思汗大街分行， 签订了
《募集资金专户储存四方监管协议》。

2019 年 12 月 30 日，本公司与子公司塞力斯医疗供应链管理（北京）有限公司，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北京马驹桥支行， 非公开保荐机构中信证券股份有限
公司，签订了《募集资金专户储存四方监管协议》。

因募集资金专户开户行法务审批时间过长， 截至 2019 年 12 月 31 日公司尚未
与新疆塞力斯通达医疗科技有限公司、募集资金专户开户行（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乌鲁木齐友好北路支行）及原保荐机构签署《募集资金专户储存四方监管协议》，
期后因新冠疫情影响及公司更换持续督导保荐机构，该四方监管协议尚在签署中。

上述监管协议与上海证券交易所《募集资金专户存储三方监管协议》不存在重
大差异，监管协议的履行不存在问题。

截至 2019 年 12 月 31 日止，本公司前次募集资金在专项账户的存放情况如下：
金额单位：人民币元

开户行 账号 初始存入金额 截止日余额 备注
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武汉东西湖
支行 127905615310913 410,059,956.79 79,393,330.92 活期

中国民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武汉分
行 678588882 200,000,000.00 77,398,495.25 活期

招商银行哈尔滨分行平房支行 451905199010901 0.00 389,382.29 活期
招商银行呼和浩特成吉思汗大街 471901347710202 0.00 645,429.01 活期
中国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杭州分
行解放支行 571913263410701 0.00 4,201,951.92 活期

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乌鲁木齐友
好北路支行 991904874010301 0.00 390,759.15 活期

华夏银行银川分行营业部 18050000000527271 0.00 434,072.45 活期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北京马
驹桥支行

11050171750000000
718 0.00 17,499,900.00 活期

合计 610,059,956.79 180,353,320.99
二、前次募集资金的实际使用情况
（一）前次募集资金使用情况对照表
经与本公司 2016 年首次公开发行 A 股《招股说明书》及 2018 年非公开发行 A

股《发行情况报告书》对照，编制了附表一（1）2016 年首次公开发行 A 股股票募集
资金使用情况对照表及（2）2018 年非公开发行 A 股股票募集资金使用情况对照表。
附表详见后文。

三、前次募集资金实际投资项目变更情况
1、2016 年首次公开发行募集资金实际投资项目变更情况
公司首次公开发行募集资金投入项目中的“仓储物流供应链建设项目”，由于

城市公共建设因素，拟改造的仓库用地面临规划调整，政府部门对后续建设项目不
予进行审批，故不再具备继续建设的条件。 为了提高募集资金的使用效率，本着股
东利益最大化的原则， 公司于 2019 年 4 月 25 日召开第三届董事会第十次会议、公
司第三届监事会第七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终止仓储物流供应链建设项目并将
剩余募集资金永久补充流动资金的议案》，董事会、监事会同意将原募投项目“仓储
物流供应链建设项目”剩余 942.07 万元（含利息收入，占首次公开发行募集资金总
额的比例为 3%）永久补充流动资金。 独立董事、督导机构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已
发表同意意见，本事项已提交 2018 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并已通过。 2019 年 4 月 26
日，公司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披露了《关于终止仓储物流供应链建设项目并将剩
余募集资金永久补充流动资金的公告》（公告编号：2019-039）。

2、2018 年非公开发行募集资金实际投资项目变更情况
2018 年公司将原医疗机构检验类产品集约化运营服务业务模式迭代升级为全

院医用耗材集约化运营服务（SPD），深度参与医疗机构医用耗材的院内集中采购供
应、仓储、物流配送等精细化运营管理，扩大服务涵盖面及提高服务品质。 2019 年 1
月 30 日，经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八次会议审议通过《关于升级变更部分募集资金
投资项目的议案》，将原“扩大医疗检验集约化营销及服务业务规模项目”尚未使用
的募集资金 10,856.97 万元（占募集资金总额的比例为 17.87%）用于投资建设“医用
耗材集约化运营服务（SPD 服务）业务项目”。 独立董事、监事会及保荐机构中信证
券股份有限公司对本事项已发表同意意见， 并已提交 2019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
审议通过。 2019 年 1 月 31 日，公司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披露了《关于业务升级变
更部分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公告》（公告编号：2019-019）。

四、前次募集资金投资先期投入项目转让及置换情况
1、2016 年首次公开发行 A 股股票募集资金
根据中审众环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出具的《关于武汉塞力斯医疗科

技股份有限公司以自筹资金预先投入募投项目的鉴证报告》（众环专字 [2016]
012174 和众环专字 [2016]012225 号 )，截至 2016 年 12 月 21 日，公司以自筹资金预
先投入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累计投资额为 179,946,482.82 元，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置
换已经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九次、第十次会议审议通过，独立董事、监事会和保荐
机构均就上述事项出具了同意意见。

2、2018 年非公开发行 A 股股票募集资金
在本次募集资金到位之前，为不影响项目建设进度，本公司已用自筹资金预先

投入募集投资项目，截至 2018 年 5 月 31 日，本公司以自筹资金预先投入募集资金
投资项目金额合计 39,996,162.87 元， 以募集资金置换预先投入募集资金投资项目
的自筹资金事项已于 2018 年 7 月 13 日经本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三十二次会议审
议通过，并经由中审众环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众环专字（2018）011447 号
验证。

五、前次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实现效益的情况
经与本公司 2016 年首次公开发行 A 股《招股说明书》及 2018 年非公开发行 A

股《发行情况报告书》对照，编制了附表二（1）2016 年首次公开发行募集资金投资项
目实现效益情况对照表及（2）2018 年非公开发行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实现效益情况
对照表，具体情况见后文附表二。

六、前次发行涉及以资产认购股份的相关资产运行情况
公司前次发行不涉及以资产认购股份。
七、闲置募集资金的使用
2019 年 1 月 30 日，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八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使用部分

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的议案》，使用 2018 年非公开发行原“扩大医疗检
验集约化营销及服务业务规模项目” 部分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的总额
为人民币 1 亿元， 使用期限为自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八次会议审议通过之日起 12
个月内。 截至 2019 年 10 月 30 日已归还。

2019 年 10 月 31 日,经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十七次会议及第三届监事会第十一
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归还前次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的闲置募集资金暨使用部分
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的公告 》， 拟使用不超过 2 亿元闲置募集资金暂
时补充流动资金的方式,使用期限自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十七次会议审议通过之日
起不超过 12 个月。 该事项独立董事，监事会，保荐机构均已同意。 截至 2019 年 12
月 31 日尚未归还。

八、前次募集资金结余及节余募集资金使用情况
1、2016 年首次公开发行募集资金
首次公开发行募集资金投入项目中的“凝血类体外诊断试剂生产技术改造建设

项目”，公司在实施过程中严格遵守募集资金使用的有关规定，科学审慎地使用募
集资金，在保证项目质量和控制实施风险的前提下，加强项目建设各个环节费用的
控制、监督和管理，在不影响募投项目运营的前提下，合理地降低项目实施费用，最
终该募投项目节余资金 415.49 万元（含利息 43.78 万元）。 公司将该募集资金
投资项目进行结项后，将募集资金帐户余额 415.49 万元（含利息收入，占募集资金
总额的比例为 1.32%）永久补充流动资金，用于公司日常生产经营所需。 根据《上海
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办法》、《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有关
规定，募投项目全部完成后节余募集资金（包括利息收入）低于募集资金净额 5%
的，可以免于履行公司董事会审议程序，且无需独立董事、保荐机构、监事会发表意
见。 2019 年 10 月 31 日，公司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披露了《关于公司首次公开发
行股票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结项并将节余募集资金永久补充流动资金的公告》（公告
编号：2019-102）。

该项目结项后， 公司 2016 年首次非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均已全部
完成。

截至 2019 年 12 月 31 日， 首次公开发行募集资金已使用完毕。 截至 2020 年 4
月 20 日已全部完成销户。

2、2018 年非公开发行募集资金未使用完毕的情况
截至 2019 年 12 月 31 日，公司累计使用募集资金人民币 233,195,338.72 元，尚

未使用募集资金余额人民币 180,353,320.99 元（含募集资金银行存款产生的利息并
扣除银行手续费支出，不含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的 2 亿元）。

（1）扩大医疗检验集约化营销及服务业务规模项目
公司于 2020 年 3 月 30 日将截至 2019 年 12 月 31 日预先以自有资金投入的扩

大医疗检验集约化营销及服务业务规模项目投入的设备及募投项目相应投入的铺
底流动资金进行确认后自募集资金账户提取，合计提取金额为 41,162,816.1 元。 提
取后扩大医疗检验集约化营销及服务业务规模项目累计投入总额 15,523.75 万元，
项目投资进度 40%，剩余未使用募集资金 23,285.08 万元。

（2）医用耗材集约化运营服务（SPD）业务
公司于 2020 年 3 月 30 日将截至 2019 年 12 月 31 日预先以自有资金投入的安

全备货金及募投项目相应投入的铺底流动资金进行确认后自募集资金账户提取，
提取金额为 25,937,552.58 元，提取后医用耗材集约化运营服务（SPD）业务项目累
计投入总额 3,410.82 万元，投资进度 31.42%，剩余未使用募集资金 7,446.15 万元，
拟投向公司已经开发的或意向性较高的 SPD 医疗机构客户。

九、前次募集资金使用的其他情况
本公司将募集资金实际使用情况与公司定期报告和其他信息披露文件中披露

的有关内容做逐项对照，没有发现存在重大差异。
十、上网公告附件
中审众环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出具的《前次募集资金使用情况的鉴

证报告》（众环专字（2020）010805 号）。
特此公告。

塞力斯医疗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0 年 5 月 11 日

附表一（1）： 2016 年首次公开发行 A 股股票募集资金使用情况对照表
2016 年首次公开发行募集资金
总额： 313,991,371.04已累计使用募集资金总额： 313,991,371.04

各年度使用募集资金总额： 313,991,371.04

2016年： 227,745,517.14
2017年： 68,018,444.81

变更用途的募集资金总额：- 13,137,800.412018年： 126,050.00
变更用途的募集资金总额比例：
- 4.18%2019年： 18,101,735.09

投资项目 募集资金投资总额 截止日募集资金累计投资
额

实际投
资金额
与募集
后承诺
投资金
额的差
额

项目达到预
定可使用状
态日期（或
截止日项目
完工程度）

序
号

承诺投资
项目

实际投资
项目

募集前
承诺
投资金
额

募集后
承诺
投资金
额

实际投
资

金额

募集前
承诺
投资金
额

募集后
承诺
投资金
额

实际投
资
金额

1

扩大医疗
检验集约
化营销及
服务业务
规模项目

扩大医疗
检验集约
化营销及
服务业务
规模项目

230,429,3
00.00

230,429,3
00.00

230,429,3
00.00

230,429,3
00.00

230,429,3
00.00

230,429,3
00.00 100%

2
仓储物流
供应链建
设项目

仓储物流
供应链建
设项目

21,291,10
0.00

11,870,41
4.04

11,870,41
4.04

21,291,10
0.00

11,870,41
4.04

11,870,41
4.04 100%

3

凝血类体
外诊断试
剂生产技
术改造建
设项目

凝血类体
外诊断试
剂生产技
术改造建
设项目

20,000,30
0.00

16,283,18
5.55

16,283,18
5.55

20,000,30
0.00

16,283,18
5.55

16,283,18
5.55 100%

5 补充流动
资金

补充流动
资金

42,270,67
1.04

55,408,47
1.45

55,408,47
1.45

42,270,67
1.04

55,408,47
1.45

55,408,47
1.45 100%

合计 313,991,3
71.04

313,991,3
71.04

313,991,3
71.04

313,991,3
71.04

313,991,3
71.04

313,991,3
71.04

附表一（2）：2018 年非公开发行 A 股股票募集资金使用情况对照表
2018 年非公开发行募集资金总
额： 607,608,016.80 已累计使用募集资金总额： 233,195,338.72

各年度使用募集资金总额：

变更用途的募集资金总额：- 108,569,700.00 2018年： 165,197,299.37

变更用途的募集资金总额比例：
- 17.87% 2019年： 67,998,039.35

投资项目 募集资金投资总额 截止日募集资金累计投资额 实际投
资金额
与募集
后承诺
投资金
额的差
额

项目达到
预定可使
用状态日
期（或截止
日项目完
工程度）

序
号

承诺投资
项目

实际投资
项目

募集前
承诺
投资金
额

募集后
承诺
投资金
额

实际投
资
金额

募集前
承诺
投资金
额

募集后
承诺
投资金
额

实际投
资
金额

1

扩大医疗
检验集约
化营销及
服务业务
规模项目

扩大医疗
检验集约
化营销及
服务业务
规模项目

496,658,0
16.80

388,088,3
16.80

114,074,7
09.32

496,658,0
16.80

388,088,3
16.80

114,074,7
09.32

274,013,6
07.48 29.39%

2

医用耗材
集约化运
营服务
（SPD）业
务

108,569,7
00.00

8,170,62
9.40

108,569,7
00.00

8,170,62
9.40

100,399,0
70.60 7.53%

3 补充流动
资金

补充流动
资金

110,950,0
00.00

110,950,0
00.00

110,950,0
00.00

110,950,0
00.00

110,950,0
00.00

110,950,0
00.00 100.00%

合计 607,608,0
16.80

607,608,0
16.80

233,195,3
38.72

607,608,0
16.80

607,608,0
16.80

233,195,3
38.72

374,412,6
78.08

附表二（1）：2016 年首次公开发行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实现效益情况对照表
单位：人民币元

实际投资项目
截止日
投资项
目累计
产能利
用率

承诺效益
最近三年实际效益(净利润) 截止日 是否

达到
预计
效益序

号 项目名称 2017年
度

2018年
度 2019年度 累计实

现效益

1

扩大医疗检
验集约化营
销及服务业
务规模募投
项目-前次募
集

100%

本项目正常年销售
收入 40,735.99万
元，净利润
6,433.50万元

80,492,73
7.38

82,561,74
5.86 66,719,065.94 307,493,

207.65 是

2
仓储物流供
应链建设募
投项目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
用

3

凝血类体外
诊断试剂生
产技术改造
建设募投项
目

不适用

本项目达产后第五
年将新增年销售收
入 5,948.00万元，
新增净利润 818.15
万元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
用

4 补充流动资
金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

用

附表二（2）：2018 年非公开发行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实现效益情况对照表

实际投资项目 截止日
投资项
目累计
产能利
用率

承诺效益

最近三年实际效益(净利润) 截止日 是否
达到
预计
效益序

号 项目名称 2017年
度 2018年度 2019年度

累计实
现
效益

1

扩大医疗检
验集约化营
销及服务业
务规模募投
项目-非公开

发行

不适用

本项目完全达产
后，运营年年均销
售收入 100,300.00
万元，运营年年均
净利润 14,530.30

万元。

19,668,656.29 19,668,
656.29

不适
用

2
医用耗材集
约化运营服
务（SPD）业务

不适用

本项目完全达产
后，将新增年销售
收入 72,952.70万
元，新增净利润
3,127.83万元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
用

3 补充流动资
金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

用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 、准确 、完整 ，没有虚假记
载 、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

重要提示 ：
1、本次会议无否决提案的情况；
2、本次会议无新提案提交表决；
3、本次会议采取现场会议和网络投票表决相结合的方式召开。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 本次股东大会于 2020 年 5 月 8 日下午 15 时在深圳市南山区高新科技园

北区彩虹科技大厦公司 601 会议室召开，由董事会召集，董事肖寒梅女士主持，会
期半天。 会议采取现场会议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表决方式。

本次会议的召开，符合《公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有关法
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相关规定。

（二） 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现场会议和参加网络投票的股东及股东授权代表共 3
人，代表有表决权股份总数 123,120,738 股，占公司股份总数比率为 16.5050%。

1、出席现场会议的股东情况
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现场会议的股东及股东授权代表共 1 人， 代表有表决权股

份总数 123,107,038 股，占公司股份总数比率为 16.5032%。

2、网络投票情况
参加本次股东大会网络投票的股东共 2 人， 代表有表决权股份总数为 13,700

股，占公司股份总数比率为 0.0018%。
3、持股 5%以下（不含持股 5%）的股东及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以外的

其他股东（以下简称“中小投资者”）出席会议情况
通过现场和网络参加本次股东大会的中小投资者及代理人共 2 人， 代表有表

决权股份总数为 13,700 股，占公司股份总数比率为 0.0018%。
4、公司部分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出席了现场会议。 广东华商律师事务所

律师出席本次股东大会进行见证，并出具了法律意见书。
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及表决程序符合《公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

规则》及《公司章程》等有关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相关规定。
二、议案的审议情况
（一）非累积投票议案
本次股东大会以现场记名投票与网络投票表决相结合的方式对议案进行表

决，形成如下决议：
1、《关于增补董事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结果：

同意 反对 弃权

股数（股） 比例（%） 股数（股） 比例（%） 股数（股） 比例（%）

123,111,738 99.9927 9000 0.0073 0 0

（二）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

议案 议案名称
同意 反对 弃权

股数
（股）

比例
（%）

股数
（股） 比例（%） 股数

（股） 比例（%）

1 《关于增补董事的
议案》 4700 34.3066 9000 65.6934 0 0

三、律师见证的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经广东华商律师事务所律师现场见证并出具了《法律意见书》。
该《法律意见书》认为：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召集人资格、出席会议
人员资格、表决程序及表决结果等相关事宜符合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相关规
定。 公司本次股东大会决议合法有效。

四、备查文件
1、经与会董事签字确认的 2020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
2、广东华商律师事务所出具的《关于深圳市同洲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2020 年第

三次临时股东大会的法律意见》。
特此公告。

深圳市同洲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0 年 5 月 11 日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 、准确 、完整 ，没有虚假记
载 、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

一、股票交易异常波动情况介绍
深圳市同洲电子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股票交易价格连续三个交易

日内（2020 年 5 月 6 日、2020 年 5 月 7 日、2020 年 5 月 8 日）日收盘价格跌幅偏离
值累计达到 12％，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规则》等的相关规定，公司股票交易属
于异常波动的情况。

二、公司关注和核实的相关情况
根据相关规定的要求，公司进行了关注和核实，现对有关关注和核实情况说明

如下：
1、公司于 2020 年 4 月 30 日在《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日报》、《证

券时报》和巨潮资讯网披露了《关于股票实施退市风险警示暨股票停牌的公告》，详
细内容请见相关公告；

2、公司前期披露的信息不存在需要更正、补充之处；
3、公司未发现近期公共传媒报道了可能或已经对本公司股票交易价格产生较

大影响的未公开重大信息；
4、近期公司经营情况正常，内外部经营环境未发生重大变化；
5、公司、控股股东和实际控制人不存在关于本公司的应披露而未披露的重大

事项或处于筹划阶段的重大事项；
6、在上述股票异常波动期间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未买卖公司股票。
三、是否存在应披露而未披露信息的说明
本公司董事会确认，除前述事项外，公司目前没有任何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

股票上市规则》等有关规定应予以披露而未披露的事项或与该事项有关的筹划、商
谈、意向、协议等；董事会也未获悉本公司有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
等有关规定应予以披露而未披露的、 对本公司股票及其衍生品种交易价格产生较
大影响的信息；公司前期披露的信息不存在需要更正、补充之处。

四、风险提示

1、本公司不存在违反公平信息披露情形。
2、公司董事会提醒广大投资者以公司在指定信息披露媒体《中国证券报》、《上

海证券报》、《证券日报》、《证券时报》和巨潮资讯网刊载的公告信息为准，公司将严
格按照有关法律法规等的规定和要求，及时做好信息披露工作。 敬请广大投资者关
注公司公告，注意投资风险，理性投资。

特此公告。

深圳市同洲电子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0 年 5 月 11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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塞力斯医疗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调整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方案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 误导性陈述
或者重大遗漏 ，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 、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

2019 年 4 月 25 日，塞力斯医疗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塞力斯”或公司）
召开第三届董事会第十次会议， 审议通过了公司关于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的
相关议案。 2019 年 5 月 20 日，公司召开 2018 年年度股东大会，通过了关于公开发
行可转换公司债券的相关事项，并授权董事会全权办理本次债券发行相关事宜。

根据相关要求，结合当前市场环境和公司实际情况，为确保本次公开发行可转
换公司债券工作的顺利进行，公司于 2020 年 5 月 8 日，召开第三届董事会第二十
三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调整公司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方案的议案》。

一、本次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方案调整的具体内容
（一）发行规模
1、调整前
根据有关法律法规及公司目前情况， 本次可转换公司债券的发行总额不超过

人民币 60,000.00 万元（含本数），具体发行数额提请公司股东大会授权公司董事会
及董事会授权人士在上述额度范围内确定。

2、调整后
根据有关法律法规及公司目前情况， 本次可转换公司债券的发行总额不超过

人民币 54,331.00 万元（含本数），具体发行数额提请公司股东大会授权公司董事会
及董事会授权人士在上述额度范围内确定。

（二）本次募集资金用途
1、调整前
本次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拟募集资金不超过人民币 6.0 亿元（含本数），扣

除发行费用后拟用于医用耗材集约化运营服务（简称“SPD 业务”）项目、研发办公
大楼及仓储建设项目、补充流动资金。

项目名称 投资总额（万元） 拟投入募集资金金额（万元）

医用耗材集约化运营服务项目 23,000 23,000

研发办公大楼及仓储建设项目 23,638 19,000

补充流动资金 18,000 18,000

合计 64,638 60,000

募集资金到位前，公司可以根据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实际情况，以自筹资金先
行投入，并在募集资金到位后予以置换。 募集资金到位后，若本次实际募集资 金额
（扣除发行费用后）少于项目拟投入募集资金总额，募集资金不足部分由公 司自筹
解决。

2、调整后
本次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拟募集资金不超过人民币 54,331 万元（含本

数），扣除发行费用后拟用于医用耗材集约化运营服务（简称“SPD 业务”）项目、研
发办公大楼及仓储建设项目、补充流动资金。

项目名称 投资总额（万元） 拟投入募集资金金额（万元）

医用耗材集约化运营服务项目 23,000 16,269

研发办公大楼及仓储建设项目 23,638 21,763

补充流动资金 16,299 16,299

合计 62,937 54,331

募集资金到位前，公司可以根据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实际情况，以自筹资金先
行投入，并在募集资金到位后予以置换。 募集资金到位后，若本次实际募集资金额
（扣除发行费用后）少于项目拟投入募集资金总额，募集资金不足部分由公司自筹
解决。

二、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预案的修订情况
为便于投资者理解和阅读， 公司就本次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预案涉及的

主要修订情况说明如下：
预案章节 预案内容 修订情况

二、本次发行概况
（二）发行规模 调整了募集资金总额

（十七）募集资金用途 调整了募集资金总额和各募投
项目使用募集资金金额

三、 财务会计信息及管理层讨论
与分析 -

补充披露了截至 2019年 12月
31日/2019年的财务数据、财务
指标及财务分析等相关内容

四、 本次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
券的募集资金用途 - 调整了募集资金总额和各募投

项目使用募集资金金额

五、公司利润分配情况 （二）公司最近三年利润分配情
况

更新了公司 2019年度利润分配
方案与现金分红情况

三、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募集资金使用可行性分析报告的修订情况
鉴于公司对本次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方案进行了调整， 公司根据最新的

行业政策、 公司的实际情况及调整后的发行方案对本次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
募集资金使用可行性分析报告等相关内容进行修订。

四、 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摊薄即期回报对公司主要财务指标的影响及填
补措施的修订情况

鉴于公司对本次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方案进行了调整， 公司根据最新的
实际情况及调整后的发行方案对本次四、 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摊薄即期回报
对公司主要财务指标的影响及填补措施等相关内容进行修订。

五、本次方案调整履行的相关程序
2020 年 5 月 8 日， 公司召开第三届董事会第二十三次会议及第三届监事会第

十四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调整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方案的议案》，对
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方案中的发行规模和募集资金用途中涉及的募集资金总
额进行了调整。 公司独立董事发表了同意的独立意见。

根据公司 2018 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的《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全
权办理本次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相关事宜的议案》，该事项无需提交股东大会
审议。

特此公告。
塞力斯医疗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0 年 5 月 11 日

本公司监事会及全体监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 误导性陈述
或者重大遗漏 ，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 、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

重要内容提示 ：
全体监事均亲自出席本次监事会。
无监事对本次监事会议案投反对/弃权票。
本次监事会全部议案已获通过。
一、监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塞力斯医疗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本公司”）于 2020 年 5 月 3

日以邮件形式发送第三届监事会第十三次会议通知，会议于 2020 年 5 月 8 日在公
司会议室以现场和通讯相结合的方式召开，会议应出席监事 3 名，实际出席监事 3
名（其中陈国权先生因为工作原因以通讯方式参加本次会议）。会议的召开符合《公
司法》及《公司章程》的相关规定。 会议由监事会主席杜红阳主持，与会监事经认真
审议，形成如下决议：

（一）审议通过《于公司截至 2019 年 12 月 31 日的前次募集资金使用情况报告
的议案》

监事会认为：
董事会编制的《截至 2019 年 12 月 31 日止的前次募集资金使用情况的专项报

告》内容真实、准确、完整，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公司前次募集
资金使用不存在变相改变用途等违反相关规定的情形，符合相关法律法规、规章及
其他规范性文件关于募集资金存放和使用的相关规定。

表决结果：有效表决票共 3 票，其中同意票为 3 票，反对票为 0 票，弃权票为 0
票。 本议案尚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具体内容详见刊登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上的《截至 2019 年
12 月 31 日止的前次募集资金使用情况的专项报告》(公告编号：2020-035)。

（二）逐项审议通过《关于调整公司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方案的议案》
（一）发行规模
1、调整前
根据有关法律法规及公司目前情况， 本次可转换公司债券的发行总额不超过

人民币 60,000.00 万元（含本数），具体发行数额提请公司股东大会授权公司董事会
及董事会授权人士在上述额度范围内确定。

2、调整后
根据有关法律法规及公司目前情况， 本次可转换公司债券的发行总额不超过

人民币 54,331.00 万元（含本数），具体发行数额提请公司股东大会授权公司董事会
及董事会授权人士在上述额度范围内确定。

（二）本次募集资金用途
1、调整前
本次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拟募集资金不超过人民币 6.0 亿元（含本数），

扣除发行费用后拟用于医用耗材集约化运营服务（简称“SPD 业务”）项目、研发办
公大楼及仓储建设项目、补充流动资金。

项目名称 投资总额
（万元）

拟投入募集资金金额
（万元）

医用耗材集约化运营服务项目 23,000 23,000

研发办公大楼及仓储建设项目 23,638 19,000

补充流动资金 18,000 18,000

合计 64,638 60,000

募集资金到位前，公司可以根据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实际情况，以自筹资金先
行投入，并在募集资金到位后予以置换。募集资金到位后，若本次实际募集资 金额
（扣除发行费用后）少于项目拟投入募集资金总额，募集资金不足部分由公 司自筹
解决。

2、调整后
本次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拟募集资金不超过人民币 54，331.00 万元（含本

数），扣除发行费用后拟用于医用耗材集约化运营服务（简称“SPD 业务”）项目、研
发办公大楼及仓储建设项目、补充流动资金。

项目名称 投资总额
（万元）

拟投入募集资金金额
（万元）

医用耗材集约化运营服务项目 23,000 16,269

研发办公大楼及仓储建设项目 23,638 21,763

补充流动资金 16,299 16,299

合计 62,937 54,331

募集资金到位前，公司可以根据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实际情况，以自筹资金先
行投入，并在募集资金到位后予以置换。 募集资金到位后，若本次实际募集资金额
（扣除发行费用后）少于项目拟投入募集资金总额，募集资金不足部分由公司自筹
解决。

除上述修改外，公司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方案的其他条款不变。
表决结果：有效表决票共 3 票，其中同意票为 3 票，反对票为 0 票，弃权票为 0

票。
具体内容详见刊登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关于调整公司公

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方案的公告》（公告编号：2020-036）。
（三）审议通过《关于公司<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预案（修订稿）>的议案》
为实施本次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公司根据《公司法》、《证券法》、《上市公

司证券发行管理办法》等法律、法规等规定，公司编制了《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
预案（修订稿）》。

表决结果：有效表决票共 3 票，其中同意票为 3 票，反对票为 0 票，弃权票为 0
票。

具体内容详见刊登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上的《公开发行可
转换公司债券预案（修订稿）》。

（四）审议通过《关于公司<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募集资金使用可行性分析
报告（修订稿）>的议案》

为实施本次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公司根据《公司法》、《证券法》、《上市公
司证券发行管理办法》等法律、法规等规定，公司编制了《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
募集资金使用可行性分析报告（修订稿）》。

表决结果：有效表决票共 3 票，其中同意票为 3 票，反对票为 0 票，弃权票为 0
票。

具体内容详见刊登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上的《公开发行可
转换公司债券募集资金使用可行性分析报告（修订稿）》。

（五）审议《关于公司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摊薄即期回报及填补措施（修订
稿）的议案》

根据国务院办公厅《关于进一步加强资本市场中小投资者合法权益保护工作
的意见》和中国证监会《关于首发及再融资、重大资产重组摊薄即期回报有关事项
的指导意见》等规范性文件的有关规定，公司就本次发行对即期回报摊薄的影响进
行了分析并制定了《公司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摊薄即期回报及填补措施（修订
稿）》。

表决结果：有效表决票共 3 票，其中同意票为 3 票，反对票为 0 票，弃权票为 0
票。

具体内容详见刊登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上的《关于公开发
行可转换公司债券摊薄即期回报对公司主要财务指标的影响及填补措施（修订
稿）》（公告编号：2020-037）。

二、备查文件
塞力斯医疗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第三届监事会第十四次会议决议
特此公告。

塞力斯医疗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
2020 年 5 月 11 日


